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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简体字)

阪急阪神第一酒店集团会员俱乐部  会员规章

第1条  会员资格
阪社会式株向、）”章规本“ 称简下以（章规员会部乐俱员会团集店酒一第神阪急阪意同指是员会.1

急阪神酒店集团（以下简称“本公司”）申请入会，经本公司同意入会并发行阪急阪神第一酒店集
团会员俱乐部卡（以下简称“酒店卡”）的个人。会员必须年满18岁以上。入会时需出示能够确认出
生年月日的证件。

第2条  酒店卡的使用
1.会员可在阪急阪神第一酒店集团所有加盟酒店（以下简称“加盟酒店”）凭酒店卡享受会员待遇。
2.酒店卡仅限酒店卡背面署名的会员本人使用，不可出让或租借给他人。
3.待遇、优惠及积分等不可与其它卡并用。

第3条  入会方法（会员信息的注册、变更）
1.入会申请人请按以下任意一种方法注册会员信息（以下简称“注册会员信息”）。
（1）使用电脑、手机、智能手机等，通过网络访问本公司官方网站“阪急阪神第一酒店集团主页”
（以下简称“集团主页”）登记注册。

（2）在各加盟酒店填写入会申请表登记注册。
2.入会申请人可在注册会员信息后获得酒店卡。
3.使用已获得的积分，必须要进行会员信息注册。会员信息注册完成后即可使用积分。但是，以网
上注册以外的方式注册时，在会员信息被输入系统以前的约两周内暂时无法使用积分，敬请谅
解。
4.已注册的会员信息发生变更时，请尽快按照本公司说明的方法办理变更手续。

第4条  入会费·年会费
1.不需缴纳入会费、年会费。

第5条  会员待遇
1.会员可享受本公司及各加盟酒店规定的会员待遇。1位会员最多可让10位顾客同享会员待遇。另
有部分服务可让10位以上的顾客同享会员待遇。

第6条  积分的授予
1.在各加盟酒店消费后，结帐前出示酒店卡，即可获得消费金额（税后）3%的积分。住宿及餐饮消费
时，1位会员的所得积分最多可按同行的10位顾客的消费金额计算。
2.在各加盟酒店提供的商品及服务（以下简称“各项服务”）中，以下情况无法授予积分。
（1）所利用的馆内设施非属住宿酒店直接经营。
（2）通过旅行代理店预约以及在本公司网站以外的网站预约时。
（3）为举办会议、婚礼、各种庆典（晚餐会等）、啤酒节等活动而使用宴会场地、部分露天场地、临时

场地以及季节性营业设施时。
（4）购买各加盟酒店指定的外卖等商品时。
（5）使用其它公司发行的有价消费券（如旅行社发行的购物券）时。
（6）购买酒店发行的购物券时。
（7）使用积分消费以及用积分兑换礼品（包括阪急阪神消费券、精品购物券等礼券）时。
3.在各加盟酒店，以现金、信用卡、信用卡公司发行的购物券、酒店发行的购物券以及用电子货币等
方式结算均可授予积分；此外的付款方式则无法获得积分。
4.在本公司或加盟酒店举行酬宾活动时，有可能在通常积分以外授予酬宾性质的特别积分。
5.已获得的积分不可转让他人，不可打入其它积分卡进行合算。但若经本公司核准同意，则不受此
限制。
6.除加盟酒店外，还有其它本公司特别指定的设施或店铺可以授予积分。关于此种情况下积分的授予
条件，将适时另行说明。

第7条  使用积分、兑换礼品
1.完成第3条第1项规定的会员信息注册后，在加盟酒店消费时，可以1个积分为1日元、以1个积分为
单位支付费用。会员使用积分时，请务必在结算前出示酒店卡。如结算前不能出示酒店卡，将无法使
用积分。积分不能兑换现金。

2.按本公司规定的方法以积分兑换礼品、并在接受兑换的礼品或相应服务后，不能取消或退还。对积
分兑换的礼品，不承办日本国外邮寄业务。

3.除加盟酒店外，在本公司特别指定的部分设施或店铺也可使用积分。关于此种情况下积分的使用条
件，将适时另行说明。

第8条  积分的积累期与有效期
1.积分的积累期为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一年期间，积累期内获得积分的有效期至该积分积累
期结束年后第三年的3月31日。超过有效期的积分将失效。

第9条  利用集团主页、查看积分余额
1.完成第3条第1项规定的会员信息注册后，即可在集团主页注册电子邮箱及密码，进行会员俱乐部的
会员登录（以下简称为“会员登录”）。登录完成后即可进入集团主页查看积分余额、修改登录信息以
及查看优惠服务内容。除利用集团主页外，在使用酒店卡后发行的积分明细上也可以查看积分余
额。

第10条  退会、会员资格的丧失
1.会员可按规定的方法随时办理酒店卡的退会手续。退会后，截至退会时积累的积分及积分卡所附带
的其它权利将全部失效。
2.会员若出现以下情况中任何一种，将会丧失会员资格。
（1）经本公司判断，会员在使用酒店卡时，有包括利用不正当手段取得或使用积分在内的不当行为

时。
（2）使用虚假信息进行入会申告时。
（3）出现给其他顾客带来不良影响等不当行为时。
（4）违反加盟酒店的使用规定或住宿规约时。
（5）不履行加盟酒店住宿费等费用的支付责任时。
（6）发生自然灾害、事故、死亡以及经本公司判断会员资格难以维持或不可能维持时。
（7）3年以上没有使用酒店卡（获得积分或使用积分）时。
（8） 取获段手等欺诈、胁威、力暴用使（织组质性会社黑它其及以”屋会总“、”团力暴“为定认被员会

经济利益的组织或个人）成员或相当于此类性质组织的人员时。
（9）发生暴力、威吓等胁迫行为以及发生超出法律界限的胁迫行为时。

第11条  酒店卡遭遇遗失、被盗、破损等情况时
1.如酒店卡遭遇遗失、被盗或破损时，请与阪急阪神第一酒店集团会员俱乐部事务局（以下简称“事务局”）联
系。

2.希望重新发行酒店卡的会员，可向事务局或加盟酒店申请。如向事务局申请，事务局会在确认本公司登录的
会员个人信息后发行新的酒店卡。届时，积分余额将在经本公司确认后，被转至新的酒店卡并即刻可以使
用。如在加盟酒店申请，新酒店卡也可当场发行，但是暂时没有积分，积分需经事务局核实个人信息后转入
新的酒店卡。另外，在无法判断确属本人或对补发理由存有疑点时，将无法办理补发手续。

第12条  个人信息的管理
1.个人信息的获取
　为了给会员提供各种服务，本公司有必要获取以下个人信息：
（1）会员的住址、姓名、电话号码、出生年月日、工作单位、职位、部门名称、电子邮箱。
（2）会员的消费信息（日期时间、店铺、金额等）。
2.个人信息的使用目的
　会员的个人信息，仅供以下情况使用，以下情况之外不会使用会员的个人信息。
（1）会员申请或预约加盟酒店的住宿、餐厅、婚礼、宴会等各种服务时。
（2）授予加盟酒店及本公司所规定的积分时、发布会员可以利用的设施及店铺（以下简称“加盟店铺”）

所提供的商品与服务等对会员有益的信息时。
（3）加盟酒店及加盟店铺为提供或改善商品及服务而进行分析或问卷调查时。
（4）调查会员购买倾向、验证促销活动效果以及策划促销活动等情况时。
（5）提供阪急阪神第一酒店集团会员俱乐部的服务时。
（6） 的知通息信收拒了请申时息信员会册注在是使即（。时系联得取员会和要必有，要需务业司公本于出

情况下，有重要联络事项时，本公司仍会以电话、电子邮件、实体邮件等方式与会员取得联系）
（7）除上述各项情况外，事前得到会员同意时。
3.会员个人信息的共用范围
　会员提供的个人信息，将由阪急阪神第一酒店集团各公司（以下简称为“酒店集团”※1）、本公司所属
集团公司——阪急阪神控股集团各公司（※2）、H2O Retailing集团各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各公司”）
及其它加盟店铺共同使用。
※1  关于阪急阪神第一酒店集团的详细信息，请参照公司官方网站：
       http://www-a.global.hankyu-hotel.com/group/
※2  阪急阪神控股集团所属各公司的名称，在“阪急阪神控股株式会社的有价证券报告书”中以及官

方网站上公开。
※3  H2O Retailing集团所属各公司的名称，在“H2O Retailing株式会社的有价证券报告书”中以

及官方网站上公开。
4.个人信息的第三方提供
　会员的个人信息，除以下各项情况外不会向第三方提供。
（1）为达成第12条第2项所记载的目的而必须向酒店集团、集团各公司、加盟店铺、已签订了保密协议

的业务承办方提供会员信息时。
（2）司法机构或行政机构出于法律业务上的需要而要求本公司提供会员信息时。
（3）为保护会员生命、健康、财产等重大利益而必须提供会员信息时。
（4）除上述各项外，事前得到会员同意时。
5.个人信息的安全管理
　对于会员的个人信息，本公司将以必要的保护措施实施安全且妥善的保管。
6.个人信息的显示、更改、停止使用、删除等
　个人信息的显示和地址、姓名等已登记事项发生变更以及希望停止使用或希望删除时，请尽快通知事务
局，事务局将按规定办理。

第13条  会员规章·服务内容等发生变更时
1.关于会员规章及优惠活动所定的服务内容，本公司可任意更改或取消，不必事前取得会员同意。
2.本规章或积分服务发生变更时，将通过网上公布等方式通知会员。

第14条  法律依据
1.会员与本公司之间的各项协议均以日本的法律为依据。

<咨询窗口>
株式会社阪急阪神酒店集团  阪急阪神第一酒店集团会员俱乐部事务局
邮政编码：5300012　大阪市北区芝田1-8-1  
咨询邮箱 ）入输文英用请容内询咨（ moc.sletoh-nihsnah-uyknah@e-rebmem：

（S积分服务特别条款）
第1条  S积分服务
S积分服务指会员在加盟提供S积分服务系统的各公司（以下简称“S积分加盟公司”）运营的设施（以下
简称“S积分优惠店”）出示各S积分加盟公司发行的带有S积分商标（商标注册编号：第5748818号）的
会员卡（以下简称“S积分卡”）即可获得积分或使用积分。该积分为“S积分”。

第2条  加盟S积分服务系统
由于本公司已加盟S积分服务系统，本公司发行的酒店卡（以下简称“本公司卡”）可以作为S积分卡在本
规章第12条中指定的加盟店铺、也就是本公司以外的各S积分加盟公司经营的S积分优惠店（以下简称
“其它S积分优惠店”）使用。
关于其它S积分优惠店的情况，可在S积分服务的网站或各S积分加盟公司的网站等处查询。

第3条  S积分的获得与使用
在其它S积分优惠店凭本公司卡获得积分或使用积分时，须遵守的规章不仅限于本规章，也要符合其它S积
分优惠店制定的关于S积分的各种条件。

第4条  服务说明
关于S积分的有效期、S积分的获得和使用的条件等服务内容，本公司将适时按有关规定另行说明。

第5条  本特别条款·服务内容等发生变更时
本特别条款以及S积分服务的内容发生变更时，本公司可以在事前不告知的情况下变更或停止S积分服
务内容。

第6条   会员规章的适用
本特别条款中未做规定的事项按本规章执行。

（2016年4月制定）


